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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自來水事業處主管 

預   算   總   說   明 
中華民國 106 年度 

一、現行法定職掌及組織系統圖： 

（一）本處以供應充裕而合於衛生之用水，改善國民生活環境，促進工商發展，並加強其營運之有效管理。現行組織編制，經臺北

市政府 103 年 1 月 14 日府法綜字第 10330085000 號令修正公布。 

（二）組織系統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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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   處   長 

                          總 工 程 司                                              主 任 秘 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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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自來水事業處主管 

預   算   總   說   明 
中華民國 106 年度 

二、前年度及上年度已過期間計畫實施及預算執行情形： 

(一) 前年度計畫實施成果及決算辦理概況： 

1. 營建工程： 

(1)本處為配合道路拓寬修築及社區發展，埋設配水管時裝設或抽換配水管時增設消防栓，以符都市安全設施標準，減少災

害程度策進公共安全，104 年度預計增設 410 處（地上式 10 處，地下式 400 處），實際裝設 410 處，預算數 5,400,000  元，

決算數 5,400,000 元，年度內執行完成。 

(2)臺北市老舊社區自設加壓受水設備改善計劃工程，預算數 42,548,280 元，已完成觀星台北等 5 個社區「觀星台北等 5 個

高地用水社區自來水管改善工程」、「觀星台北加壓站機電設備改善工程」等改善工程，合計決算數 22,887,549 元。 

(3)行義路溫泉產業特定專用區溫泉公共取供設施新建工程，104 年度預算數 25,650,000 元，辦理補充地質調查、水土保持、

管線及水池工程等作業，決算數 25,650,000 元，工程持續執行中。 

2. 臺北自來水事業處資本：投資臺北自來水事業處營業基金，作為自來水及溫泉業務投資建設經費，104 年度預算數

158,083,325 元，決算數 158,083,325 元，年度內執行完成。 

(二) 上年度已過期間計畫實施及預算執行情形： 

1. 營建工程：105 年度法定預算數 55,400,000 元，截至 6 月底止執行數 2,000,000 元。 

2. 臺北自來水事業處資本：105 年度法定預算數 161,777,378 元，截至 6 月底止執行數 161,777,378 元。 

三、本年度施政(業務及工作)計畫重點及預算提要： 

(一) 本年度計畫重點及預期績效： 

1.配合市政建設及道路拓築或未埋設水管之巷、弄，埋設配水管線時設置消防栓，並依據「臺北市救火栓設置標準」規定每隔

60~100 公尺設置 1 處，以增進消防救災能力，減少火災損失。 

2.市府為推動本市行義路溫泉區發展，由都市發展局辦理行義路溫泉產業特定專用區都市計畫變更案，業於 102年 10月 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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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自來水事業處主管 

預   算   總   說   明 
中華民國 106 年度 

公告都市計畫主要計畫，103年 3月 28日公告細部計畫；本處為配合前開都市計畫案開發內容及期程，接續辦理行義路溫泉

產業特定專用區溫泉公共取供設施新建工程，配合市府產發局 104年 4月完成國有土地撥用，本案工程已於 104年 10月 12

日開工，計畫新設溫泉原水儲水池、溫泉氣井、溫泉生成池、溫泉公共管線及溫泉儲水池等，建置統一聯合的溫泉取供系統，

使水資源有效利用，提升溫泉產業品質，改善並恢復國家公園自然景觀。 

3.溫泉觀光旅遊發展日趨成熟，為市民主要的休閒、復健養生活動之一，水處為朝向「兼顧環境保育與公共利益」及「促進

溫泉產業永續發展」等目標，臺北市政府 99 年 12 月 29 日以府授產業公字第 09904153300 號函同意本處經營硫磺谷白磺溫泉

取供事業，本處亦持續積極申辦行義路溫泉區之取供事業，並賡續執行硫磺谷及地熱谷公園溫泉取供設施維護改善計畫，檢

視更換維修溫泉管線、湯櫃、沉澱池、集水井、分水井、噴氣孔及地熱谷公園周邊圍牆坡坎、欄杆、步道、邊溝及植栽等設

施修繕改善，以維護遊客安全及公園景觀，增進改善北投溫泉環境更臻完備，並穩定泉量、優良泉質、適當泉溫，提升溫泉

供應品質，俾利促進溫泉資源有效利用與溫泉管理效益，增進溫泉觀光事業發展契機。 

4.防災地下水井工程，預定於本市 12 處防災公園及 55 所防災學校合計施作 70 口抽水井，其中 60 口地下水井編列連續性計畫

預算，工程完工後將可因應旱災及震災等天然災害，於緊急或戰備狀況時提供災民緊急雜用水如盥洗、沐浴、清潔及廁所用

水等需求，健全防災體系。 

(二) 本年度預算提要及成本估計：  

1.歲入部分：本年度預算共編列 294,431,122 元，明細如下： 

(1) 營業盈餘及事業收入：股息紅利繳庫計列 294,431,122 元。 

2.歲出部分：本年度預算共編列 85,590,000 元，明細如下：  

(1) 行政管理：奬補助及損失計列 3,100,000 元。 

(2) 營建工程共計 82,490,000 元，包括地上、地下式救火栓 5,400,000 元、防災地下水井工程 52,740,000 元(本工程為 106-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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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自來水事業處主管 

預   算   總   說   明 
中華民國 106 年度 

年度連續性計畫工程，總經費 138,510,000 元)、行義路溫泉產業特定專用區溫泉公共取供設施新建工程 24,350,000 元(本

工程為 104-106 年度連續性計畫工程，總經費 100,000,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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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 項 目 節 名 稱 及 編 號 合 計 經 常 門 資 本 門

                      總　　　　　　計 294,431,122 294,431,122  214,261,730 187,739,124 80,169,392

030000       

 3 罰款及賠償收入     190,941  

　21101       

 101 　臺北自來水事業處     190,941  

　　030300       

 1 　　賠償收入     190,941  

　　　030301       

 1 　　　一般賠償收入     190,941  

040000       

 4 規費收入    1,184,352 1,462,052 -1,184,352

　21101       

  92 　臺北自來水事業處    1,184,352 1,462,052 -1,184,352

　　040200       

 1 　　使用規費收入    1,184,352 1,462,052 -1,184,352

　　　040202       

 1 　　　場地設施使用費    1,184,352 1,462,052 -1,184,352

070000       

 7 營業盈餘及事業收入 294,431,122 294,431,122  213,077,378 186,083,325 81,353,744

　21101       

  13 　臺北自來水事業處 294,431,122 294,431,122  213,077,378 186,083,325 81,353,744

　　070100       

 1 　　營業基金盈餘繳庫 294,431,122 294,431,122  213,077,378 186,083,325 81,353,744

　　　070101       

 1 　　　股息紅利繳庫 294,431,122 294,431,122  213,077,378 186,083,325 81,353,744

100000       

10 其他收入     2,806  

　21101       

 112 　臺北自來水事業處     2,806  

　　100200       

 1 　　雜項收入     2,806  

　　　100201       

 1 　　　收回以前年度歲出     2,806  

本 年 度 預 算 數

臺北自來水事業處主管

歲　入　來　源　別　預　算　表

中華民國106年度

科 目 前 年 度

決 算 數

本 年 度 與

上 年 度 比 較

上 年 度

預 算 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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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 項 目 名 稱 及 編 號 合 計 經 常 門 資 本 門

                      總　　　　　　計 85,590,000 3,100,000 82,490,000 218,477,378 190,133,325 -132,887,378

320000       

 8 工業支出 85,590,000 3,100,000 82,490,000 218,477,378 190,133,325 -132,887,378

　21101       

   6 　臺北自來水事業處 85,590,000 3,100,000 82,490,000 218,477,378 190,133,325 -132,887,378

　　320100       

 1 　　一般行政 3,100,000 3,100,000  1,300,000 1,000,000 1,800,000

　　327100       

 2 　　建築及設備 82,490,000  82,490,000 55,400,000 31,050,000 27,090,000

　　329000       

 3 　　營業基金    161,777,378 158,083,325 -161,777,378

本 年 度 預 算 數

臺北自來水事業處主管

歲　出　政　事　別　預　算　表

中華民國106年度

科 目 前 年 度

決 算 數

本 年 度 與

上 年 度 比 較

上 年 度

預 算 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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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 項 目 節 名 稱 及 編 號 合 計 經 常 門 資 本 門

21000       

21 臺北自來水事業處主管 85,590,000 3,100,000 82,490,000 218,477,378 190,133,325 -132,887,378

　21101       

   1 　臺北自來水事業處 85,590,000 3,100,000 82,490,000 218,477,378 190,133,325 -132,887,378

　　320100       

 1 　　一般行政 3,100,000 3,100,000  1,300,000 1,000,000 1,800,000

　　　320101       

 1 　　　行政管理 3,100,000 3,100,000  1,300,000 1,000,000 1,800,000

　　327100       

 2 　　建築及設備 82,490,000  82,490,000 55,400,000 31,050,000 27,090,000

　　　327102       

 1 　　　營建工程 82,490,000  82,490,000 55,400,000 31,050,000 27,090,000

　　329000       

 3 　　營業基金    161,777,378 158,083,325 -161,777,378

　　　329004       

 1 　　　臺北自來水事業處資本    161,777,378 158,083,325 -161,777,378

本 年 度 與

上 年 度 比 較

臺北自來水事業處主管　　　　　　　　　　

歲　出　機　關　別　預　算　表　　　　　　　　　　　　　　　
中華民國106年度

科 目 本 年 度 預 算 數 上 年 度

預 算 數

前 年 度

決 算 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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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000     

21 臺北自來水事業處主管 85,590,000 3,100,000   

　21101     

   1 　臺北自來水事業處 85,590,000 3,100,000   

　　320100     

 1 　　一般行政 3,100,000 3,100,000   

　　　320101     

 1 　　　行政管理 3,100,000 3,100,000   

　　327100     

 2 　　建築及設備 82,490,000    

　　　327102     

 1 　　　營建工程 82,490,000    

名 稱 及 編 號
合 計

小 計
01

人　　事　　費

科 目 經 常 支 出

款 項 目 節
02

業　　務　　費

中華民國

臺北自來水　　　　　

歲　出　用　途　別　　　　　　　　　

總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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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00,000   82,490,000 82,490,000   

       

3,100,000   82,490,000 82,490,000   

       

3,100,000       

       

3,100,000       

       

   82,490,000 82,490,000   

       

   82,490,000 82,490,000   

經 常 支 出 資 本 支 出

04

獎 補 助 及 損 失

05

債　　務　　費

06

預　　備　　金
小 計

03

設  備  及  投  資

04

獎 補 助 及 損 失

06

預　　備　　金

事業處主管　　　　　

科　目　分　析　表　　　　　　　　　
106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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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 關 名 稱 合 計 土 地
房 屋 建 築

及 設 備 費

公 共 建 設

及 設 施 費
機械設備費 運輸設備費

資訊軟硬體

設 備 費
雜項設備費 權 利 投 資

獎補助

及損失

臺北自來水事業處主管 82,490,000   82,490,000        

　臺北自來水事業處 82,490,000   82,490,000        

臺北自來水事業處主管

資　本　支　出　分　析　總　表

中華民國106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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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辦會計人員　林惠姿        機關長官　陳錦祥        

  

中 華 民 國 106 年 度

(自106年1月1日起至106年12月31日止)

臺北自來水事業處

單　　位　　預　　算

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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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自來水事業處 

預   算   總   說   明 
中華民國 106 年度 

一、現行法定職掌及組織系統圖： 

（一）機關主要職掌：本處以供應充裕而合於衛生之用水，改善國民生活環境，促進工商發展，並加強其營運之有效管理。 

（二）內部分層業務 : 本處置處長 1 人、副處長 2 人、主任秘書、總工程司各 1 人，設企劃、淨水、供水、技術、水質、業務、

財務、供應、總務等 9 科，資訊、勞安、會計、人事、政風等 5 室，及東區、西區、南區、北區、陽明等 5 個營業分處、

教育中心，與附屬機構工程總隊；各科室及分處視業務情形得分股辦事。 

1. 本處：  

(1)企劃科：掌理經營發展規劃、研考業務及法制等事項。 

(2)淨水科：掌理水源、取水、淨水及出水設施之操作維護管理等事項。 

(3)供水科：掌理水量水壓調配監控、管網改善管理、管線檢測漏與規劃及加壓設備維護操作與管理等事項。 

(4)技術科：掌理工程需求彙整與計畫審查、工程技術與規範制度研訂、工程業務督導、相關工程資訊系統管理、用水設

備審查及水表管理等事項。 

(5)水質科：掌理水質監控、檢驗、調查、管理、改善及相關技術研發等事項。 

(6)業務科：掌理營業管理及用戶服務等事項。 

(7)財務科：掌理財務調度、水價擬定、財產管理及出納等事項。 

(8)供應科：掌理招標採購及物料管理等事項。 

(9)總務科：掌理文書、印信典守、事務管理、公共關係及不屬於其他各單位事項。 

(10)資訊室：掌理應用系統開發、電腦設備管理、水費帳務及單據處理等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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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勞安室：掌理勞工安全衛生、防災業務及民防業務之規劃、管理、檢查與訓練，醫療業務及駐警管理等事項。 

(12)會計室：依法辦理歲計、會計、料帳及統計等事項。 

(13)人事室：依法辦理人事管理事項。 

(14)政風室：依法辦理政風事項。 

(15)教育中心：掌理各職位訓練需求規劃及辦理訓練業務等事項。 

(16)各營業分處：分東、西、南、北、陽明 5 區，各掌理用戶服務、抄表收費、給水業務及管網操作維護等事項。 

2. 工程總隊： 

(1) 設計科：掌理自來水工程中長程計畫之擬訂、水源、淨水設備、輸配水系統與機電設備之規劃與設計、工程用地取得、

各項工程相關業務之協調與配合及計畫管考業務之推行等事項。 

(2) 工務科：掌理招標採購、施工監造及工程協調等事項。 

(3) 工管科：掌理勞工安全衛生、防災業務之規劃、管理、檢查與訓練、工程管制與考核及資訊設備操作與管理等事項。 

(4) 總務科：掌理研考業務、文書、印信典守、出納、事務管理及不屬於其他各單位事項。 

(5) 會計室：依法辦理歲計、會計、料帳及統計等事項。   

(6) 人事室：依法辦理人事管理事項。 

(7) 政風室：依法辦理政風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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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組織系統圖： 

 

處        長 

副   處   長 

                          總 工 程 司                                              主 任 秘 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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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前年度及上年度已過期間計畫實施及預算執行情形：  

(一) 前年度計畫實施成果及決算辦理概況： 

1.營建工程： 

(1)本處為配合道路拓寬修築及社區發展，埋設配水管時裝設或抽換配水管時增設消防栓，以符都市安全設施標準，減少

災害程度策進公共安全，104 年度預計增設 410 處（地上式 10 處，地下式 400 處），實際裝設 410 處，預算數 5,400,000  

元，決算數 5,400,000 元，年度內執行完成。 

(2)臺北市老舊社區自設加壓受水設備改善計劃工程，預算數 42,548,280 元，已完成觀星台北等 5 個社區「觀星台北等 5

個高地用水社區自來水管改善工程」、「觀星台北加壓站機電設備改善工程」等改善工程，合計決算數 22,887,549 元。 

(3)行義路溫泉產業特定專用區溫泉公共取供設施新建工程，104 年度預算數 25,650,000 元，辦理補充地質調查、水土保持、

管線及水池工程等作業，決算數 25,650,000 元，工程持續執行中。 

2.臺北自來水事業處資本：投資臺北自來水事業處營業基金，作為自來水及溫泉業務投資建設經費，104 年度預算數

158,083,325 元，決算數 158,083,325 元，年度內執行完成。 

(二) 上年度已過期間計畫實施及預算執行情形： 

1.營建工程：105 年度法定預算數 55,400,000 元，截至 6 月底止執行數 2,000,000 元。 

2.臺北自來水事業處資本：105 年度法定預算數 161,777,378 元，截至 6 月底止執行數 161,777,378 元。 

三、本年度施政(業務及工作)計畫重點及預算提要： 

(一) 本年度計畫重點及預期績效： 

1.配合市政建設及道路拓築或未埋設水管之巷、弄，埋設配水管線時設置消防栓，並依據「臺北市救火栓設置標準」規定每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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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100 公尺設置 1 處，以增進消防救災能力，減少火災損失。 

2.市府為推動本市行義路溫泉區發展，由都市發展局辦理行義路溫泉產業特定專用區都市計畫變更案，業於 102年 10月 8日

公告都市計畫主要計畫，103 年 3 月 28 日公告細部計畫；本處為配合前開都市計畫案開發內容及期程，接續辦理行義路溫

泉產業特定專用區溫泉公共取供設施新建工程，配合市府產發局 104年 4月完成國有土地撥用，本案工程已於 104年 10月

12 日開工，計畫新設溫泉原水儲水池、溫泉氣井、溫泉生成池、溫泉公共管線及溫泉儲水池等，建置統一聯合的溫泉取供

系統，使水資源有效利用，提升溫泉產業品質，改善並恢復國家公園自然景觀。 

3.溫泉觀光旅遊發展日趨成熟，為市民主要的休閒、復健養生活動之一，水處為朝向「兼顧環境保育與公共利益」及「促進溫

泉產業永續發展」等目標，臺北市政府 99 年 12 月 29 日以府授產業公字第 09904153300 號函同意本處經營硫磺谷白磺溫泉取

供事業，本處亦持續積極申辦行義路溫泉區之取供事業，並賡續執行硫磺谷及地熱谷公園溫泉取供設施維護改善計畫，檢視

更換維修溫泉管線、湯櫃、沉澱池、集水井、分水井、噴氣孔及地熱谷公園周邊圍牆坡坎、欄杆、步道、邊溝及植栽等設施

修繕改善，以維護遊客安全及公園景觀，增進改善北投溫泉環境更臻完備，並穩定泉量、優良泉質、適當泉溫，提升溫泉供

應品質，俾利促進溫泉資源有效利用與溫泉管理效益，增進溫泉觀光事業發展契機。 

4.防災地下水井工程，預定於本市 12 處防災公園及 55 所防災學校合計施作 70 口抽水井，其中 60 口地下水井編列連續性計畫

預算，工程完工後將可因應旱災及震災等天然災害，於緊急或戰備狀況時提供災民緊急雜用水如盥洗、沐浴、清潔及廁所用

水等需求，健全防災體系。 

(二) 本年度預算提要及成本估計：  

1.歲入部分：本年度預算共編列 294,431,122 元，明細如下： 

(1) 營業盈餘及事業收入：股息紅利繳庫計列 294,431,122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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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歲出部分：本年度預算共編列 85,590,000 元，明細如下：  

(1) 行政管理：奬補助及損失計列 3,100,000 元。 

(2) 營建工程共計 82,490,000 元，包括地上、地下式救火栓 5,400,000 元、防災地下水井工程 52,740,000 元(本工程為 106-107

年度連續性計畫工程，總經費 138,510,000 元)、行義路溫泉產業特定專用區溫泉公共取供設施新建工程 24,350,000 元(本

工程為 104-106 年度連續性計畫工程，總經費 100,000,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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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 項 目 節 名 稱 及 編 號 合 計 經 常 門 資 本 門

　　　　總　　　　計  294,431,122  294,431,122    214,261,730  187,739,124  80,169,392

030000             

 3 罰款及賠償收入          190,941   

　21101             

 101 　臺北自來水事業處          190,941   

　　030300             

 1 　　賠償收入          190,941   

　　　030301             

 1 　　　一般賠償收入          190,941   前年度決算數係工程估驗違約罰款

            收入。

040000             

 4 規費收入        1,184,352  1,462,052 - 1,184,352

　21101             

  92 　臺北自來水事業處        1,184,352  1,462,052 - 1,184,352

　　040200             

 1 　　使用規費收入        1,184,352  1,462,052 - 1,184,352

　　　040202             

 1 　　　場地設施使用費        1,184,352  1,462,052 - 1,184,352 上年度預算數係水源大廈地下停車

            場等場地設施使用費租金收入。

070000             

 7 營業盈餘及事業收入  294,431,122  294,431,122    213,077,378  186,083,325  81,353,744

　21101             

  13 　臺北自來水事業處  294,431,122  294,431,122    213,077,378  186,083,325  81,353,744

　　070100             

 1 　　營業基金盈餘繳庫  294,431,122  294,431,122    213,077,378  186,083,325  81,353,744

　　　070101             

 1 　　　股息紅利繳庫  294,431,122  294,431,122    213,077,378  186,083,325  81,353,744 本年度預算數係臺北自來水事業處

            營業基金104年度超預算盈餘繳庫

            收入。

100000             

10 其他收入          2,806   

　21101             

 112 　臺北自來水事業處          2,806   

　　100200             

 1 　　雜項收入          2,806   

　　　　　　　　　　　　　

臺北自來水事業處

歲　　入　　預　　算　　表

中華民國106年度

　　　　　　　　

科 目
說 明

前 年 度

決 算 數

本 年 度 與

上 年 度 比 較

上 年 度

預 算 數

本 年 度 預 算 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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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 項 目 節 名 稱 及 編 號 合 計 經 常 門 資 本 門

　　　100201             

10  112  1  1 　　　收回以前年度歲出          2,806   前年度決算數係收回103年度觀星

            台北等5個高地用水工程材料費。

臺北自來水事業處　　　　　　　　

歲　　入　　預　　算　　表　　　　　　　　　　　　　
中華民國106年度

科 目 本 年 度 預 算 數 上 年 度

預 算 數

前 年 度

決 算 數

本 年 度 與

上 年 度 比 較
說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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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 項 目 節 名 稱 及 編 號 合 計 經 常 門 資 本 門

21101       

21    1 臺北自來水事業處 85,590,000 3,100,000 82,490,000 218,477,378 190,133,325 -132,887,378

　320100       

 1 　一般行政 3,100,000 3,100,000  1,300,000 1,000,000 1,800,000

　　320101       

 1 　　行政管理 3,100,000 3,100,000  1,300,000 1,000,000 1,800,000 本年度編列補貼臺北自來水事業處

      營業基金減收高地社區之操作維護

      費 3,100,000元，較上年度預算數

       1,300,000元增列 1,800,000元。

      

      

      

　327100       

 2 　建築及設備 82,490,000  82,490,000 55,400,000 31,050,000 27,090,000

　　327102       

 1 　　營建工程 82,490,000  82,490,000 55,400,000 31,050,000 27,090,000 本年度預算編列內容如下：

      1.地上、地下式消防栓 5,400,000

        元。

      2.防災地下水井工程，本工程係為

        106-107年度連續性計畫，總經

        費 138,510,000元，本年度編列

        第1年經費 52,740,000元。

      3.行義路溫泉產業特定專用區溫泉

        公共取供設施新建工程，本工程

        係104-106年度連續性計畫，總

        經費 100,000,000元，除至上年

        度已編列 75,650,000元外，本

        年度編列最後1年經費 24,350

        ,000元。

      

      

　329000       

 3 　營業基金    161,777,378 158,083,325 -161,777,378

　　329004       

 1 　　臺北自來水事業處資本    161,777,378 158,083,325 -161,777,378 上年度預算數係增撥臺北自來水事

本 年 度 與

上 年 度 比 較

上 年 度

預 算 數

本 年 度 預 算 數

　　　　　　　　　　　　　

臺北自來水事業處

歲　　出　　預　　算　　表

中華民國106年度

　　　　　　　　

科 目
說 明

前 年 度

決 算 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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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單位：新臺幣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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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 項 目 節 名 稱 及 編 號 合 計 經 常 門 資 本 門

      業處營業基金資本。

科 目 本 年 度 預 算 數 上 年 度

預 算 數

前 年 度

決 算 數

本 年 度 與

上 年 度 比 較
說 明

臺北自來水事業處　　　　　　　　

歲　　出　　預　　算　　表　　　　　　　　　　　　　
中華民國106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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歲 入 項 目 說 明

承 辦 單 位 財務科
070101    營業基金盈餘繳庫

                股息紅利繳庫
元

　　　　　　　　　　　　　　　

　　　　　　　　

  294,431,122

臺北自來水事業處

歲　入　項　目　說　明　提　要

中華民國106年度

7 款 13 項 1 目 1 節科 目
來 源 別 子 目 及

細目編號與名稱
預 算 金 額

一、項目內容：本處單位預算104年度超預算盈餘解繳市庫。
二、法令依據：預算法第78、86條、臺北市地方總預算執行自治條例第4條及臺北市政府附屬單位預算執行要點第13點及第32點。
三、計算方法：104年度超預算盈餘簽奉市長核准繳庫。
四、實施進度：自106年1月1日至106年12月31日。
五、完成方法：依規定解繳市庫。
六、預期成果：挹注市庫收入，俾利市政建設之推動。

          

經常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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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息紅利繳庫    294,431,122
預算法第78、86條、臺 104.01.01-104.12.31 年 1  294,431,122.00  294,431,122 本年度預算數係臺北自來水事業處營業基
北市地方總預算執行自     金104年度超預算盈餘繳庫收入。
治條例第4條及臺北市     
政府附屬單位預算執行     
要點第13點及第32點     

單 位 數 量 單 價

　　　　　　　　

　　　　　　　　　　　　　

預 算 數 詳 細 計 算 及 說 明

臺北自來水事業處

歲　　入　　明　　細　　表

中華民國106年度

科 目 名 稱 收 入 依 據 收 入 期 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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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計畫名稱及編號 預算金額 3,100,000 元

單 價 金 額

3,100,000                        
                        
                        

3,100,000                        
                        

3,100,000 3,100,000 3,100,000
                        

一、本工作計畫上年度預算數1,300,000元，前年度決算數1,000,000元。

中華民國106年度

臺北自來水事業處　　　　　　　　

歲出計畫提要及分支項目概況表　　　　　　　　　　　　　　

320101行政管理 承辦單位 供水科

21 款 1 項 1 目 1 節

分 支 項 目 及 用 途 別 科 目
預 算 數

單 位 數 量

說 明

內 容

二、本年度計畫內容及預期成果：
　 (一) 計畫內容：103年度調降本市高地社區第1段操作維護費，費率由3.5（元/度）降為2.5（元/度），其中如有中低收入戶，則免收操作維護費。105年
　　　　　　　　　度於水價調整後，將本市高地社區用戶月用水量20度以內免收第1段操作維護費。其虧損差額編列公務預算補助並以本處每年繳庫之超預
　　　　　　　　　算盈餘為財源。
　 (二) 預期成果：可減輕高地社區用戶水費負擔，並加強本府對於中低收入戶的生活協助，以提升本府照顧弱勢民眾形象之具體作為。
三、分支項目及用途別科目預算明細表：

一、獎補助及損失 較上年度預算數 1,300,000元，增加 1
,800,000元。

　　獎補助及損失

　　　對特種基金之補助 年 1 補貼臺北自來水事業處基金減收高地社區
之操作維護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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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計畫名稱及編號 預算金額 82,490,000 元

單 價 金 額

5,400,000                        
                        

5,400,000                        
                        

5,400,000                        
 40,000 400,000
                        
                        
                        
                        
                        
 12,500 5,000,000
                        
                        
                        
                        

材料費19,390元，計25,000元，補助半數
為12,500元，400處補助5,000,000元)

材料費每處補助半數工程款12,500元，合
計5,000,000元。(每處包工費5,610元，

　　　　 處 400 設置地下式消防栓400處，內含包工費及

費52,178元，計80,000元，補助半數為40
,000元，10處補助400,000元)

料費每處補助半數工程款40,000元，合計
400,000元。(每處包工費27,822元，材料

　　　公共建設及設施費
　　　　 處 10 設置地上式消防栓10處，內含包工費及材

　　設備及投資

一、地上、地下式救火栓 較上年度預算數 5,400,000元，無增減。

　　　　　　　　　3.行義路溫泉產業特定專用區溫泉公共取供設施新建工程計畫於行義路溫泉區內新設溫泉原水儲池1座、溫泉氣井及溫泉生成池6座、溫
                    泉儲水池1座、原水公共管線、溫泉調溫用水管線、溫泉公共管線及公共管廊等。
　 (二) 預期成果：1.預定設置地上式消防栓10處、地下式消防栓400處，以增進消防救災能力，以減少火災損失。
                  2.因應天然災害如震災及旱災等，於緊急狀況時提供生活雜用水需求，健全防災體系。
                  3.建置行義路溫泉區統一聯合的溫泉取供系統，總量管制供水，使水資源有效利用，提升溫泉產業品質，恢復國家公園環境景觀。
三、分支項目及用途別科目預算明細表：

二、本年度計畫內容及預期成果：
　 (一) 計畫內容：1.本處設置消防栓係配合道路拓築或未埋設水管之巷、弄，埋設配水管線時設置消防栓，工程發包施工並於完工後點交由消防單位保管
                    使用，並依據消防栓點交清冊請領本府補助款。依據自來水法第46條規定「...設置救火栓所增加之各種費用，由所在地地方政府、
                    鄉鎮(市)公所酌予補助。」，本府依往例均予補助半數工程款，依照「臺北市救火栓設置標準」規定每隔60-100公尺設置1處，以應
                    消防救災需要。
　　　　　　　　　2.本工程計畫於12座防災公園及55所防災學校或附近鄰里公園，以鑽井方式，提供緊急防災期間生活雜用水需求。

21 款 1 項 2 目 1 節

分 支 項 目 及 用 途 別 科 目
預 算 數

單 位 數 量

說 明

內 容

中華民國106年度

臺北自來水事業處　　　　　　　　

歲出計畫提要及分支項目概況表　　　　　　　　　　　　　　

327102營建工程 承辦單位 供水科暨工程總隊

一、本工作計畫上年度預算數55,400,000元，前年度決算數31,050,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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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 價 金 額

                        
52,740,000                        

                        
                        
                        
                        
                        
                        
                        
                        
                        
                        
                        

52,740,000                        
                        

52,740,000                        
 51,810,000 51,810,000
                        
 930,000 930,000
                        
 ( 138,510,000 )
                        
 136,059,000 136,059,000
                        
 2,451,000 2,451,000
                        

24,350,000                        
                        
                        
                        
                        
                        
                        

預 算 數
說 明

分 支 項 目 及 用 途 別 科 目 單 位 數 量 內 容

臺北自來水事業處　　　　　　　　

歲出計畫提要及分支項目概況表　　　　　　　　　　　　　　
中華民國106年度

21 款 1 項 2 目 1 節

  共管廊等。

  座、溫泉儲水池1座、原水公共管線、
  溫泉調溫用水管線、溫泉公共管線及公

1.本工程計畫於行義路溫泉區內新設溫泉
  原水儲池1座、溫泉氣井及溫泉生成池6

三、行義路溫泉產業特定專用區溫 較上年度預算數 50,000,000元，減少 25
　　泉公共取供設施新建工程 ,650,000元。

　　　　 式 1 工程管理費。

　　　　 式 1 施工費。

防災地下水井工程總工程費明細如下:

　　　　 式 1 本年度所需工程管理費。

　　　　 式 1 本年度所需施工費。
　　　公共建設及設施費

　　設備及投資

　年度，各年度資金需求詳如新興計畫　
　分年資金需求表。

  ,000元，本年度編列第1年經費 52,740
  ,000元，餘 85,770,000元編列於以後

  工程費 138,510,000元，其中施工費
  136,059,000元，工程管理費 2,451

　供緊急防災期間生活雜用水需求。
2.本工程為106-107年度連續性計畫，總

1.本工程計畫於12座防災公園及55所防災
　學校或附近鄰里公園，以鑽井方式，提

二、防災地下水井工程 新增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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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 價 金 額

                        
                        
                        
                        
                        
                        
                        
                        
                        
                        
                        
                        

24,350,000                        
                        

24,350,000                        
 20,402,500 20,402,500
                        
 447,500 447,500
                        
 3,500,000 3,500,000

中華民國106年度

21 款 1 項 2 目 1 節
預 算 數

說 明

分 支 項 目 及 用 途 別 科 目 單 位 數 量 內 容

臺北自來水事業處　　　　　　　　

　　　　 式 1 本年度所需委託技術服務費。

　　　　 式 1 本年度所需工程管理費。

　　　　 式 1 本年度所需施工費。
　　　公共建設及設施費

　　設備及投資

  如繼續性計劃分年資金需求表。

  50,000,000元，本年度編列最後1年經
  費 24,350,000元，各年度資金需求詳

3.本工程為104-106年度連續性計畫，104
  年度編列 25,650,000元，105年度編列

  理費按標準提列 2,000,000元，合計總
  工程費為 100,000,000元。

  務費依「機關委託技術服務廠商評選及
  計費方法」計列 3,500,000元，工程管

2.總施工費 94,500,000元，委託技術服

歲出計畫提要及分支項目概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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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頁 空 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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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01         

21    1 臺北自來水事業處  85,590,000  3,100,000     

　320100         

 1 　一般行政  3,100,000  3,100,000     

　　320101         

 1 　　行政管理  3,100,000  3,100,000     

　327100         

 2 　建築及設備  82,490,000       

　　327102         

 1 　　營建工程  82,490,000       

歲出用途別

中華民國

　　　　　

節 名 稱 及 編 號
合 計

臺北自來　　　　

02

業　　務　　費

經 常 支 出

款

科 目

項 小 計
01

人　　事　　費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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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00,000      82,490,000  82,490,000     

              

 3,100,000             

              

 3,100,000             

              

       82,490,000  82,490,000     

              

       82,490,000  82,490,000     

06

預　　備　　金

04

獎 補 助 及 損 失

05

債　　務　　費

106年度

科目分析表　　　　　

水事業處　　　　

資 本 支 出

03

設  備  及  投  資

06

預　　備　　金

04

獎 補 助 及 損 失

經 常 支 出

小 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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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 關 及 計 畫 名 稱 合 計 土 地
房 屋 建 築

及 設 備 費

公 共 建 設

及 設 施 費
機械設備費 運輸設備費

資訊軟硬體

設 備 費
雜項設備費 權 利 投 資

獎補助

及損失

臺北自來水事業處 82,490,000   82,490,000        

　建築及設備 82,490,000   82,490,000        

　　營建工程 82,490,000   82,490,000        

臺北自來水事業處

資　本　支　出　分　析　表

中華民國106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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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前 年 度

預 算 數
106 年 度 107 年 度 108 年 度 109 年 度 110 年 度 111年度以後

　　　總　　　　計 100,000,000 75,650,000 24,350,000      
        

建築及設備　　　　　　 100,000,000 75,650,000 24,350,000      
　　　　　　　　　         
　營建工程　　　　　　 100,000,000 75,650,000 24,350,000      
　　　　　　　　　　　         
　　行義路溫泉產業特定 100,000,000 75,650,000 24,350,000      
　　專用區溫泉公共取供         
　　設施新建工程         

臺北自來水事業處

繼續性計畫分年資金需求表

全 程 計 畫

總 金 額

中華民國106年度

計 畫 項 目

分 年 資 金 需 求

備 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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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年 度 107 年 度 108 年 度 109 年 度 110 年 度 111 年 度 以 後

　　　　　 總  　　　　　計 138,510,000 52,740,000 85,770,000     
       

建築及設備　　　　　　　　　　　　　 138,510,000 52,740,000 85,770,000     
　　　　　　　　　　　　　　　　　        
　營建工程　　　　　　　　　　　　　 138,510,000 52,740,000 85,770,000     
　　　　　　　　　　　　　　        
　　防災地下水井工程 138,510,000 52,740,000 85,770,000     

臺北自來水事業處

新興計畫分年資金需求表

全 程 計 畫

總 金 額

中華民國106年度

計 畫 項 目

分 年 資 金 需 求

備 註

　　　　　　　　

　　　　　　　　　　　

21-1-22   

單位：新臺幣元 

ˉˉ



　　
　　
　　
　　
　　
　　
　　

　　
　　

　　
　　
　　
　　
　　
　　

本 頁 空 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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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 企 業
對家庭及民間

非 營 利 機 構
對 政 府 對 國 外

    總      計 85,590 3,100       3,100  

01一般公共事務 3,100 3,100       3,100  

02防衛           

03公共秩序與安全           

04教育           

05保健           

06社會安全與福利           

07住宅及社區服務 82,490          

08娛樂、文化與宗教           

09燃料與能源           

10農、林、漁、牧業           

11礦業、製造業及營造業           

12運輸及通信           

13其他經濟服務           

14環境保護           

15其他支出           

　　　　

歲出按職能及經

臺北自來

　　　　　　　
中華民國

土地 租金

支 出

經 常 移 轉
經 常 支 出

合 計

受僱 人員

報 酬

商品及勞務

購 買 支 出
債務 利息

                          經濟性分類

職能別分類

總 計

經 常 支 出

 

82,490

 

 

 

 

 

 

 

 

 

 

82,4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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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 營 業

基 金

對非營業

特種基金

對民間

企 業

對 企

業

對家庭及民間

非 營 利 機 構
對 政 府

對 國

外
住 宅

非 住 宅

房 屋

其他營建

工 程

運 輸

工 具

資 訊

軟 體

機 械 及

其他設備

土 地

改 良

           82,490     

                

                

                

                

                

                

           82,490     

                

                

                

                

                

                

                

                

106年度

水事業處　　　　

濟性綜合分類表　　　　　　　

無 形

資 產

購 置

固 定 資 本 形 成投 資 及 增 資 資 本 移 轉
土 地 購

入

資 本 支 出

資 本 支 出

合 計

 

82,490

 

 

 

 

 

 

 

 

 

 

82,4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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